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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達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
113 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 

一、 本公司為落實公司治理並提升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功能，依本公司「董事會績效

評估辦法」執行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。 

二、 評估期間：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

三、 評估範圍：薪資報酬委員會 

四、 評估程序： 
由管理部議事單位收集董事會、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活動相關資訊，並分發

填寫「董事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」、「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自評問卷」及「功能性委員會

績效評估自評問卷」，統一回收後制定評分、記錄結果，並送交董事會報告。 

五、 本次自評採問卷方式，問卷內容分為 5 個等級之方式呈現， 
     數字 1：極差(非常不同意)；數字 2：差(不同意)；數字 3：中等(普通)； 
     數字 4：優(同意)； 數字 5：極優(非常同意) 

六、自評結果若為 3.中等 / 普通 或分數 70 分 (含)以下評價為：應擬訂改善措施。 

七、  評估統計結果： 

● 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考核自評 (有效回收率為100%) 
評估人：陳勇諺獨立董事、鄭正元獨立董事、陳世杰獨立董事。 

評估項目 陳勇諺 鄭正元 陳世杰 
個人行為 5 5 4.50 

流程規範 4.83 5 4.67 

職責 4.86 5 3.57 

與利害關係人互動 4.67 5 3.67 

評價：優良，整體得分落在 3.57 ~ 5 分 (普通~極優) 

 

結論：薪資報酬委員會其運作為有效，並履行相關職責。 

 
八、113 年度執行情形於 114/2/27 董事會報告。 


